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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21日15时40分，在中州路与
启明南路交叉口，陈某骑电动车送9岁女儿
前往东花坛附近亲戚家中。陈某见路口车辆
少，便由西向东左转弯闯红灯通行，熟料还没
转过路口就与另一辆正常转弯的轿车发生碰

撞，致使孩子左小腿胫骨骨折。
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陈某在事故中承

担主要责任。陈某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身体
上的痛苦，孩子还在家里休养了3个多月，耽
误了部分课程。

父母做好表率 孩子远离马路杀手
 交通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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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关键词有很多：炎热、漫长、快乐、寂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词：危险。
接二连三的暑期事故，让我们看到了太多来自父母的泪水，听到了太多悲剧发生后的自责，那是因为

没有谁能承受失去孩子的痛楚。一个孩子的折翼，终会成为一个家庭永远不能触碰的伤口。
《2013暑假服务手册·安全物语》，为您解析近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典型案例，请相关方面专家点

评，如何预防和应急处理这些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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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市交警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说，

很多父母在对子女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方面往往习惯“唠叨”，出门千叮咛
万嘱咐，这种方法不是没有效果，只
是孩子听多了会觉得厌烦。不如让
孩子们观看鲜活事例更受教育。

现在，我市城市区多数交巡防大
队办公区域都设有交通文明宣传板，
父母有时间不妨带着孩子去这些单
位，通过宣传展板的各种鲜活事例给
孩子以警示。父母也可在家给孩子
上“交通安全课”，针对孩子存在哪些
不好的出行习惯，通过上网搜索一些
交通事故视频、漫画图解让孩子来观
看，尽可能选择那些以“故事模式”讲
述交通安全的资料，因此类宣传视频
比较生动具体，孩子看时不会有抵触
情绪，更容易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

另外，对于遇到交通危险紧急情
况下的处置，父母们不妨在家里做

“演习”，让孩子目睹、模仿相关动作
要领：

当发生车辆撞击时，要用双手抱
住头部，将身体缩成球形。

当坐在车内发生意外时，应迅速
抱住头部，并缩身成球形，以减轻头
部、胸部受到的冲击。

当车身翻倒时，切记不要死死地
抓住车内的某一个部位，最好的办法
是抱头缩身。

市交警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还
特别提醒有私家车的父母们，抱孩子
坐在前排极其危险：无论何种情况
下，都不要让孩子坐前排，应让孩子
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儿童
座椅，固定在后排座上。

孩子自行开车门易遭回弹夹
伤:因孩子力气小，开车门时如果
推不到位，车门会自动回弹，很可
能夹伤他们的手指。最好由家长
下车给孩子开车门、关车门。

车内应放柔软的毛绒玩具:如
果放的是带尖锐棱角或较重装饰
物，可能在刹车、碰撞时戳伤或砸
到孩子。

市交警支队宣传科负责人说，学生放假
前，尽管不少中小学通常会给学生们上一堂
专门的假期交通安全课，但这样的教育效果
非常有限。作为学生的父母更要引起重视，
让孩子掌握必要的避险手段，尤其是假期里
不要让孩子骑电动车、摩托车。

鉴于假期孩子出行除乘公交车外，以骑
自行车或步行方式者居多，交警部门建议父
母们，要多向孩子提醒有关注意事项，尤其是
那些尚处小学阶段的学生。

在市区道路上行走时，要走人行道；在没
有人行道的道路行走时，要靠路边行走，不要
追逐打闹。遇到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口，
要按信号灯通行，注意避让电动车、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辆，不与车辆争道抢行。

在骑自行车出行过程中，要让孩子养成

出门检查自行车的习惯，因为车闸、车铃有时
会“悄悄”罢工，一旦遇紧急情况失灵后果怕
人；更要劝告孩子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
靠右行驶，切莫逆行或图快沿机动车道边沿
行进。在没有信号灯路口转弯时，不抢行猛
拐，要看清四周情况，必要时可以明确的手势
示意后再转弯。同时，骑车过程中不要双手
撒把，不多人并骑，不互相攀扶，不互相追逐
打闹。

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要特别留心以下几
点：千万不要私了；如伤势不重的情况下，及
时寻求帮助，叫旁边的叔叔阿姨及时通知自
己的父母或者老师，或者打“122”“110”报警，
由警察赶到现场处置；要记住肇事车辆车牌
号、颜色、大小、形状，以防肇事车辆逃逸；要
保护好现场，以便认清事故责任。

□记者 张喜逢 通讯员 潘华武

暑假临近，不少父母工作繁忙，没办法照看那些放假在家的孩子，
他们假期里的出行安全也会让上班父母心神不宁。一旦父母对这方面
的教育忽视或不到位，往往会让孩子出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变大。

母亲闯信号灯 孩子受伤误学业

如何避免悲剧发生

教育44 “唠叨”说教不如实例教育

“父母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必然有一天
会给孩子带来不应有伤害。”市交警支队事故
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张尚斌说，每到学生放暑
假，跟学生相关的交通事故数量就呈高发态
势，尤其以家长骑摩托车带孩子闯信号灯，和
孩子自己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发生事故
的情况居多。

张尚斌说，按照《河南省道路管理条例规
定》，在城市区道路行驶，成年人驾驶电动车
只允许带一名12岁以下未成年人。同时，相
关法律规定，不允许未满16岁人员驾驶电动
车辆。

然而，人们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如下场景：
成年人图省事，在电动车上带有多名孩子出行；
一些看起来初中模样的学生，自己驾电动车或
摩托车在路面上行驶。此类“街景”跟一些成年
人不遵守规章出行有很大关系，未成年人对此
习以为常后，自然会给自己埋下安全隐患。

另外，当下中小学生多数好奇心强，敢动
敢玩，但自控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遇到紧急
情况难于应对，因此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往
往要高于成人好几倍。家长们在孩子暑假期
间，要特别留意孩子出行方式，更不要让孩子
自己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出行。

防范22 家长言传身教让孩子更安全

市交警支队提醒，按照交通规则出行最安全，
家长言传身教胜于万千叮咛


